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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轉型與勞動體制的發展 

摘要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大陸採取父權主義的制度安排，國家透過行政手段直接

介入勞動關係的管理，城市勞工的勞動權利受到國家全面的照顧，不僅得到工作

的保障，還享有工作單位提供的各項社會福利。市場改革後，國家不再提供勞工

全面的父權主義照顧和保護，傳統的體制逐漸遭到摒棄。為了符合市場經濟的運

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建立了新的勞動體制，試圖重新界定和建構勞工

的權利，而國家對於勞動關係的管理也從行政上的控制轉變為法律上的管制。本

文主要目的在分析國家制度的轉變對勞動體制及勞動權的保障產生了什麼樣的

影響？本文指出中國大陸政權性質的變化不僅左右著國家對勞動制度的安排，同

時也影響了勞動制度的執行。一方面，國家對工會的控制不變，勞動三權的保障

仍舊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國家主動透過保護性勞動立法的同時，卻

未能被有效的遵行，呈現出立法與執法之間的落差。 

 

關鍵字：多類型的資本主義、反誘因、勞動體制、勞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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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Regime in China 

Abstract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China adopted the state paternalis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ich supervised and guarded the labor rights. In this kind of regime, 

state meddled i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relations direct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ans. The state protected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city worker, not only safeguarded 

worker’s job, but also provided them with social welfare by their working unit. 

However, after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e state no more provides worker 

paternalistic care and protection. This kind of regime is gradually dismissed. To fit in 

with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acts a series of laws, 

builds up a new labor regime, and tries to redefine and construct the worker’s rights. 

The state also changed its way of labor relations management fro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o regulation of law.  

China has become a capitalist state sinc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s regime type 

also has changed. What effects do these changes hav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regi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change of 

China’s regime type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arrangement of labor, but also affecte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bor law.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still maintains its control 

over unions, and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are still under great limit. On the other,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active legislation to protect workers, the labor laws are poorly 

enforced. 

 

Keywor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 disincentives, labor regime, labo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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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漸進的轉向市場經濟，進行了一連串的市

場化改革，為了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中國大陸政府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與

法規，進行勞動體制的變革，試圖重新界定和建構勞工的權利，而原有的體制則

逐漸遭到摒棄，國家不再以行政手段提供各種保障和各式各樣優渥的福利，而改

以法制化的方式對勞工的各種權利進行規範與保障，同時對於勞動關係的管理也

從行政上的控制改為法律上的管制。不過，中國大陸所建構的新勞動體制，卻未

能改善中國大陸在經濟轉型後勞工權益屢受侵犯與執法不嚴的情況，也無法有效

地降低勞資糾紛和勞工抗爭事件的發生。而對於中國大陸勞工權益的保護與問

題，學界從不同的面向，展開了許多的研究。 

    現有討論中國大陸勞工權益問題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三個部分，首先為全球

化的角度，聚焦於經濟全球化和跨國企業推動的企業行為守則對於中國大陸勞動

權益的影響，雖然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擴大了勞工的就業機會(宋國誠，2002：

15-16)；但學界大多主張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勞工並未能從中實質獲益（Chan 

& Ross, 2003: 1011-1028; Solinger, 2009: 89-122；黃德北，2007：67-100），而在

買家所主導的全球商品供應鏈之下，立意良善的企業行為守則運動，往往只是將

改善勞工權益與工作條件的重任強加到其全球供應商身上，未能真正有效影響或

提升勞工權益的保障（Pun, 2005: 101-113; Sum & Pun, 2005: 181-200；公司社會

責任研究課題組，2003：1-127；余曉敏，2007：111-132；黃德北，2011：119-146）。 

其次，從結構性因素出發，著重在國內制度結構對勞動權益保護的限制，包

括第一、工會制度的安排，這些研究焦點大致可區分為官方工會與企業工會兩個

方面。前者指出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與各級地區性工會，實質上身為國家行政機構

的一部分，與黨的關係緊密，質疑工會的「官辦」性質及其代表勞工發聲的「代

表性」（Chen, 2003b: 1006-1028; Chen, 2009: 662-689; Clarke, 2005: 2-18; Taylor, 

Chang and Li, 2003: 115-117; Taylor & Li, 2007: 701-715）；後者則強調基層企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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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企業管理層的依附性，不僅使得工會難以發揮代表工人的作用，也導致勞工

對工會的不信任（Chan & Wang, 2004/2005: 640; Chen, 2009: 680-683; Clarke, 

2005: 11-12; Clarke & Pringle, 2009: 85-101）。第二、有關地方政府執法的態度，

這部份的文獻大多關注中央政府勞動立法與地方政府執行上的落差，指出了在地

方政府積極招商引資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前提之下，雖然中央政府制定了許多

勞動法規，但是，當這些勞動法規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作為產生衝突時，地方

政府往往會站在「資本」這邊，形成地方官員與資本的「共謀」，而未能切實地

執行法規，造成勞工權益的受損（Hsing, 1998: 128-143; Chan & Wang, 2004/2005: 

644-645; Lee, 2010: 51-52; Taylor et al., 2003: 43-45; 鄭志鵬，2008：109-162）。第

三、戶籍制度的後果，這方面的文獻主要探究農民工受到哪些歧視性的待遇，範

圍包含了收入差異、就業選擇、工作取得、勞動條件、居留問題、社會保險等（Chan, 

1998: 886-904; Chan, 2003: 41-49; Chan & Wang, 2004/2005: 636-638; 田豐，

2010：87-105；吳德美，2003：127-150；李駿、顧燕峰，2011：48-77；鄭怡雯，

2002：45-94；潘毅、盧暉臨、張慧鵬，2010）。 

最後則是以社會衝突為視角，關注勞工為了維護權益採取集體抗爭行動的成

因、過程、勞工的組織行為與資源、訴求等方面。根據探討主體的不同，這些文

獻大致可區分為國有企業的工人和非國有企業的移工或農民工（migrant workers）

兩個部份。前者大多聚焦在國有企業的改制（Chen, 2003a: 237-262; Chen, 2006: 

42-60；佟新，2006：59-76），以及下崗工人的問題（Chen, 2000: 41-63; Cai, 2002: 

327-344），強調的是國家對他們的「道義責任」，他們大多爭取的是因計劃經濟

體制瓦解所喪失的既得利益與權利，過程中，工人們會利用過去社會主義時代的

階級與道德話語來合理化他們的訴求，同時合法化他們的行動。而後者則是主要

著重在他們的「法定權利」（Chan, 2011: 27-51），甚至出現以利益為基礎的

（interest-based）抗爭，要求法定權利以外的利益（Chan & Pun, 2009: 287-303; 

Chen, 2010: 104-124）。工人在集體行動中使用的是職位身分或國籍的措辭，而非

階級的話語，有些工人的集體行動也產生了連鎖反應的影響，出現了其他廠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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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抗爭行列的情形。 

    上述這三部份的文獻主要是學者針對特定議題所進行的研究，雖然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於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中國大陸向市場經濟轉型後，勞工權益保護所遭遇

到的各種不利情況與問題，但卻未充分地提供整體性的解釋，說明為何在改革開

放後勞工權利的保障會面臨如此困境。對此，Chen（2007: 59-79）認為勞工權益

廣受侵犯與勞動法規執法不嚴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勞動權結構本身的缺

陷，因為一直以來中國大陸勞動立法的重點是在勞工的個人權利保護，對集體權

利的保障卻是疏漏輕忽的，集體權利的缺乏使得勞資雙方處於一個不對等的地

位，從而導致勞工不僅無力抵抗雇主的侵權行為，也無法影響勞動關係，更難以

爭取權益。然而，可惜的是，Chen 並未進一步詳加探討為何改革開放後，國家

在進行勞動體制改革時，對於勞工權利的重構，會著重於勞工個人權利的保障，

而拒絕給予勞工切實可行的集體權利。1據此，本文即嘗試由此加以探究。 

    進一步而言，欲回答此一問題，除了必須回到勞工權利保障的源頭，亦即勞

動體制的安排，同時還需關注國家機器對勞動體制發展的影響。在比較資本主義

的研究中，Hall 和 Soskice（2001: 1-68）曾提出「多種類型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分析架構，雖然他們是以公司（firm）為分析對象，探討不同類

型的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差異如何影響公司的經營策略與行為，以及國家政經制

度的差異為公司帶來何種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從而造成各

國在不同產業發展的優劣；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指出了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

不同的政經制度的安排，如金融體制、勞動體制、社會福利體制等方面，並呈現

出了「制度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的狀態，這不僅加深了不同市

                                                 
1 關於這點 Chen（2003b: 1027; 2007: 76）僅簡單地表示國家之所以拒絕賦予勞工集體權利是因

為它列寧主義的政治傳統和近來的發展策略。他認為中共將不會放鬆對工會嚴密的控制，其原因

有二：第一、團結工聯恐懼症（Solidarity-phobia），是指中共傾向把獨立的工會主義（unionism）
和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相類比，而這樣的擔憂源自於傳統共產主義政權的性質（列寧主義的政治傳

統），此政權將任何處於其結構之外的有組織的活動視為是對其政權的顛覆或威脅，因此，會用

盡所有手段來壓制它們；第二、中國大陸轉型成為一個類似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其尋求在威權掌

控下的快速經濟成長，而抑制勞工是這類國家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因為它需要討好商業利益，並

為外國資本創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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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的差異，亦對國家政經制度的劇烈變革產生了反誘因（disincentives）。重

要的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國家的「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的互補性」，

非但影響了公司的策略與行為，更使得國家在制度調整上，不一定會採取去管制

的作為亦或走向經濟體制趨同的道路。換言之，可以說不同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可

能採行不同的勞動體制，而國家的政經體制則會影響勞動制度的安排。 

    就中國大陸而言，雖然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歷經了各種的變革，

逐步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過，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體

制產生了巨大的變動，但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的改革卻是有限。基本上，除了中

國大陸官方一直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說法自居之外，相較於一般先進

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大陸不僅在政經體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其資本主義發展的過

程亦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相對於資本家，國家仍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黃德北，

2007：1-43）。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這種「以黨領政」的情形之下，國家在各項制

度安排上往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共政權對於勞動體制的建立也必定扮演

著關鍵的角色。因此，欲理解中國大陸勞動體制的發展與勞動權保障的安排，對

於經濟轉型下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進行觀照是也就有其必要性和意義。2  

    綜上，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逐步成為一個資本主義

社會，其政權性質也產生了變化，究竟這些變化對勞動體制的發展有何影響？繼

而又對勞動權的保障產生何種作用？本文的目的在探討經濟轉型後，中國大陸國

家政權性質的變化及其對勞動體制發展的影響，從而說明國家對於勞工權利的建

構，為何主動且積極的對勞工個人權利立法，但同時卻又限制勞工的集體權利？

希冀透過釐清這個問題，不僅有利於我們解析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勞動關係的管制

所採取的作為，也對中國大陸勞動權保障的限制和問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2 陳峰（2009：165-188）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雖然市場改革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

濟結構，也一定程度地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但中國的體制類型與曾經歷資本主義的國家完

全不同，它延續了列寧主義體制的傳統與機制、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遺產，同時建立適合

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而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再造或形成很大程度是國家行

為的結果，因此其特別強調國家「體制類型」（regime type）的概念對於分析中國工人階級形成

的模式、張力和結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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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章安排上，除前言外，其餘內容分為六個部分：第一、對勞動權的概念

進行界定，進而提出本文所欲觀察與檢視的勞動權範圍；第二、討論改革開放後，

中國大陸政權性質的變化；第三與第四部分則分別闡述計劃經濟時期與市場經濟

時期，新舊勞動體制形成的背景與目的，同時根據本文所欲觀察的勞動權範圍，

說明在兩個體制之下勞動權保障的情形，並以此作為之後檢視與對照國家政權性

質變化的依據；第五、說明經濟轉型後，國家政權性質變化對勞動體制的發展與

勞動權的保障有何影響；最後綜合前述的討論，回答本文的問題作為結論。 

 

二、勞動權的概念與內涵 

    對於「勞動權」此一概念的界定，學界有著不同的論述和見解。如黃越欽認

為勞動權含有兩種迥異的意義，其一為完全勞動權，此指一國之內，凡其國民具

有勞動意思與能力，得對國家主張勞動機會，並獲取適當報酬之權，其權利的內

容為工作與報酬，其權利人為國民，主張對象為國家；其二為限定勞動權，是指

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在法律上承認生產手段的私有，國民原則只能在私企業中

自行尋求勞動機會，只有國民自行在私企業之中尋求勞動機會或確保勞動機會有

所不能時，國家始補充提供勞動者以適當的機會，或提供其生活必須之資金。而

隨著二十世紀以來勞動權內涵的不斷增長，勞動權可以分為兩大範疇，包括了「勞

動者尚未進入僱傭關係之前」和「勞動者已進入僱傭關係之後」，前者指涉的是

未就業者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和失業保險等權利；後者則主要是指勞動者與雇

主之間的關係，包括在職訓練、失業救濟、團結權、集體交涉權和爭議權，以及

有關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等內容(黃越欽，2002：80-82)。 

    而王全興認為勞動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有酬職業勞動的基本權利，公民有以

勞動謀生，並要求國家和社會為其提供勞動機會的權利(王全興，2006：80)。另

外，有些學者則是將勞動權劃分成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進行理解(賈俊玲，2003：

43；馮彥君， 2003：168)。首先，在狹義方面，認為勞動權是指工作權或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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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亦即勞動者有獲得就業機會和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而在廣義方面，認為勞

動權是指憲法與勞動法規賦予勞動者的所有權利，包括工作權或就業權、勞動條

件、職業安全、職業訓練、團結權、爭議權等等各種權利。其中，狹義上的定義

是將勞動權視為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並將之與勞動法規所保障的勞動權利進

行區隔；廣義上的界定則是將工作權歸屬於勞動權概念之下，是勞動權所含括的

權利之一。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勞動權的定義不一，而其所涵蓋的範圍也有所差異，但

大抵上可將其視為是各種權利的組合，包含勞動者（具有工作能力者）從尚未就

業、就業、失業到退休的相關權利。3基本上，國家勞動政策與立法的制定，其

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保障勞工權益，而勞動權便是透過勞動法制的規定予以具體

化。其中，個人的就業權（或工作權）不僅是基本的勞動權，亦是勞動法制的立

基(Collins, 2011: 137-155)。而工作權包含了自由選擇職業、獲得工作的機會和有

尊嚴的工作（如工作條件、薪資、職業健康與安全等）(Mundlak, 2007: 192-194)。 

    然而，除了勞工的個人權利外，集體權利的保障也很重要。由於勞動法規對

於雇主的規範和勞工個人權利的保護終究有限，加上個別勞工通常很難憑其一己

之力與資方抗衡，為了彌補勞資雙方地位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因此，還需要對

勞工的集體權利進行保障，賦予勞工可與資方抗衡的地位，使勞工得以透過集體

的力量向雇主爭取權益，形成更好的勞動條件，而這些權利就是指所謂的勞動三

權，亦即團結權（right to organize）、集體談判權（right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和爭議權（right to dispute）。4這三項權利不僅是勞動者的集體基本權(陳繼盛，

1994：25-26)，更被國際勞工組織納入國際核心勞動基準之中，成為勞動者的基

                                                 
3 如 Rosen（1992: 374-375）即表示保護勞工集體權利的必要性，亦指出勞工應有保護其免受身

為勞工所接觸到的各種風險的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包括非自願失業的收入支持、健康和

醫療照顧、工作生涯結束後的收入支持、免受歧視或不人道的工作過程、接觸危險物質的保護、

自由選擇職業、獲得教育和培訓等等。 
4 團結權是指勞工為了維持或改善其勞動條件，並以進行集體協商為目的，而組織或加入工會的

權利；集體談判權是指勞工藉團結權組成之工會，有與雇主或雇主組織協商勞動條件及相關事

項，並簽訂團體協約之權利；爭議權則是工會在與雇主協商時，有進行爭議行為（如罷工、怠工）

之權利，這是一種抗爭行為，其行使之目的在向雇主施壓，以確保協商地位的對等。參見（衛民、

許繼峰，20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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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權。5 

    進一步而言，工作權是勞工基本的個人權利；而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爭議

權等勞動三權則是勞工基本的集體權利。又勞動三權之中，爭議權的核心是罷工

權(衛民，1999：274)。據此，對於中國大陸勞動權保障的變化，一方面，在勞

工個人權利上，本研究將限縮在工作權的部分；另一方面，有關勞工集體權利，

則是以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作為主要觀察與檢視範圍。 

 

三、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政權性質的轉變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國家政權性質究竟有何變化？其當前的政權性質為

何？針對此，學者們從不同的面向立論，提出了各種分析的概念試圖說明中國大

陸政權性質的輪廓。首先，僅從政治的面向出發，有學者認為極權主義核心特徵

（原則、規範和目標）從毛時期一直到後鄧時期並未發生變化，後毛時期的改變

僅僅只在於用以達成和維持核心特徵的行動手段（action means），故中國大陸依

舊是個極權政體（Guo, 1998: 271-285）。不過，學者大多傾向認為極權主義模式

不足以表達中國大陸政權的性質，6因為中國大陸出現政治鎮壓的減少、權力繼

承和菁英晉升的制度化、提供大眾參與和申訴的管道、制度多元化（包括全國人

大和省人大的地位的上升、法律改革、基層民主的實驗、公民社會力量的增加）

等轉變（Nathan, 2003: 6-17; Pei，2000：74-98），因此，早已非極權政體，而是

從極權主義轉變成為一個具有韌性的「典型威權政體」（classic authoritarian 

regime）（Nathan, 2003）、軟威權主義（soft-authoritarianism）（Pei，2000）、後極

                                                 
5 對於勞動三權的說法，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黃程貫即認為應該是「勞動二權」才對，亦即團

結權與團體行動權（或稱集體行動權），他認為團體交涉權（即本文所稱之集體談判權）和爭議

權均為團體行動權的一種，並表示即使有第三權，也應該為團體行動權，不能只提爭議權，因為

如此一來，將使得各種集體行動失去憲法保障，而只有爭議權一種團體行動權受到保障。對此，

本文無意加入爭辯之列，就第三權而言，本文將採取爭議權的稱謂，原因在於爭議行為以外的其

他集體行動並不在本文的探討之列。參見（黃程貫，1997：149-152）。 
6 有關極權主義的描述，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是 Friedrich 和 Brzezinski（1965: 21-22）兩人，他

們認為極權主義有六項基本特徵，包括一個精緻的官定意識型態、由個人領導的群眾性政黨、恐

怖的秘密警察體系、對所有傳媒的壟斷、對所有武裝軍隊的壟斷、中央對於經濟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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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regime）（Linz, 2000: 35）、7同時兼具了部分極權主義和

部分威權主義特徵的退化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林佳龍、徐斯

儉，2004：11-30）等。大致上，這類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大陸雖然不再是典型

的極權主義，但是仍保有部分的極權政體的重要機制與特徵。 

    其次，有些學者則提出了涵蓋政治和經濟面向的概念，企圖更全面地掌握中

國大陸政權的性質，如後極權式發展型威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趙建民，1999：14-16）、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

權威政治模式（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蕭功秦，

2002：82-88）、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PTCDS）（吳玉山，2007：309-335）等。其中，吳玉山是這類的代表性學

者，他認為中國大陸同時兼具了前蘇東共黨政權的後極權特色（如政治制度化、

科技官僚統治、消費主義等），以及東亞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特徵（如私有化、

國家主導產業政策、自主理性的經濟官僚等），形成了具有獨特性的「後極權資

本主義發展國家」，一方面後極權長於以黨組織控制社會，另一方面發展國家則

長於經濟，而中國大陸揉合了前者的統治機制與後者的經濟表現，這樣的政權性

質使得中共得以維持高成長又能牢牢地掌控政權（吳玉山，2007）。 

最後，有學者更進一步地在政治與經濟的面向上再納入社會的面向，王信賢

（2008：37-62）就表示「後極權」突顯了維持黨國中心，「發展型國家」則強調

了經濟成長導向，兩者皆忽略了對社會政策的解釋。他認為中共是以確保黨國穩

定領導為前提進行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其政權本質是結合政治、經濟與社會「三

位一體」，除了「後極權」與「發展型國家」的特徵外，還擁有「社會主義」政

黨的特徵，關照社會弱勢是其政權合法性最基本來源，因此，提出了「後極權社

會主義發展型國家」（post-totalitarian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PTSDS）的概

                                                 
7 Linz 和 Stepan（1996: 42-51）曾對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區隔進行探討，他們分

別從多元主義（pluralism）、領導階層（leadership）、意識形態（ideology）和動員（mobilization）
等四個面向立論，認為後極權主義在這四個方面均不同於極權主義，也與威權主義有別。其中，

在多元主義方面，則又再細分成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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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此種政權性質的優勢在於以黨國主導為核心，使之得以嚴格控制社會、介

入經濟維持高成長，並主動推出社會政策。 

    綜上，可以清楚明白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政權性質發生了相當的變化。本

文同意吳玉山與王信賢的說法，一方面，兩者對於中國大陸政權性質提供了較為

全面性的描述與解釋；另一方面，「後極權」與「發展型國家」相結合的提法，

不僅彰顯了中國大陸政權的獨特性（維持共黨統治與發展經濟的並行），同時亦

可將中國大陸與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東亞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比較，從而有

助於說明彼此的異同。簡言之，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的政經體制採取得是極權

政治、中央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極權國家社會主義」（吳玉山，

2012：19）；而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化的改

革使得列寧式黨國體制弱化，中共轉型為後極權政體，但依舊維持其極權主義時

期的統治機制；而黨國機器主動地力促國家的經濟發展，採行資本主義發展國家

的制度與作為的同時，卻仍深受其原有社會主義傳統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延

續與穩固中共政權是中共推動各項改革的前提，誠如寇健文（2007：18）所言：

「無論是『後極權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發展國家』，都是為了中共延續政權統

治而出現。換言之，延續政權才是最核心的目標，後極權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國

家則是工具，不能違背核心目標的實現。」 

 

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的勞動體制與勞動權保障 

（一） 舊勞動體制的形成背景、目的與特點 

    在經過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後，1953 年中國大陸正式開啟了第一個五年

計劃，以俄為師，學習史達林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引進蘇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

濟模式，同時採取「工業化」與「集體化」的方式，一方面，建立以發展重工業

為優先的體系；另一方面，則是改造私有經濟，將農民、私營手工業和工商業納

入國營或合作社的集體經濟體系之中，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陳永發，2001：

TAO 



 

 10 

580-657）。大抵上，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對私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過程，1957 年以後，強調計劃經濟與公有制為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基

本成形。同此期間，中國大陸也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理念和實際的需要制定了

相關的勞動政策與法規，逐步地建立了相應的勞動體制，對勞動權利的保障進行

規範，尤其是在就業保障制度、統一的工資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其主要目

的不僅是要將工人變成生產工具的主人，使他們免受失業和資本主義的剝削

（Ngok,, 2008: 46）。同時更是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策略，期能在非競爭市

場下，配合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27-28）。 

    整體而言，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被國家視為是「社會的主人翁」，因此，

在國有企業（包括城市集體企業）的勞動體制上，一方面，國家雖然藉由各種制

度的安排，使得工人必須終身的待在他所屬的工作單位，限制了工人選擇職業、

薪資安排與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工人卻也獲得了工作上的保障，以及

國家透過工作單位所提供的各種物質或非物質資源的福利，而這些被視為是「社

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與工人這種既束縛又關愛的關係，

呈現是一種父權主義的制度安排（Chen, 2000: 43; 劉愛玉，2005：142-148）。進

一步而言，工人與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亦即工人以政治上的默從交換國家對他們終身雇用、社會保障等的父權主義照顧

（Chen, 2000: 43; Lee, 2010: 53）。8 

    基本上，在計劃經濟時期，並不存在所謂的勞動力市場，國家成為實質上的

雇主，企業只是國家的附屬，負責執行國家的指令性計劃並達成相關目標，沒有

經營與用工的自主權，而工會成了政府機構用以支持企業管理的「助手」或輔助

部門，其基本的功能在於協助政府或企業管理層動員或組織職工去完成計劃經濟

的生產任務（Taylor et al., 2003: 106）。勞動關係的建立與調節是由政府運用行政

手段直接控制，亦即主要以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進行規範，這樣的勞動關係是一

種「勞動行政關係」（常凱，1995：43）。這時的勞動行政部門（包括中央的勞動

                                                 
8有關社會契約的概念，可參見（Bunce, 1999: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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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其地方的勞動局）擁有廣泛的權力，因此，對工人個人的命運有著極大的決

定權，而其主要政策工具則是勞動計劃與行政審批。9 

（二）舊勞動體制下的勞動權內容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權主義，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勞工的工作權受到很

大的保障，特別是在就業和用工制度方面。相對而言，在集體權利的保護上，就

不如勞工所獲得的個人權利保障，以下將各就這兩方面的相關政策和法規內容和

發展進行闡述。 

1. 勞工個人的工作權保障 

    對於工作權的保障主要體現在就業和用工制度上，計劃經濟時期採行的是一

種以「統包統配」和「終身雇用」為特徵的就業和用工制度，亦即「國家對企業

用工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統一地指令性計劃管理，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企業用

工數量、用工形式和用工辦法，以固定工為主，兼以少量臨時工作為補充，形成

了被稱為『鐵飯碗』的用工模式。」（勞動人事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用工制度改

革》課題組，1992：40）在此制度下，勞動力由國家統一招收，勞動者一經國家

配置，除了國家行政的調動和特殊的情況（如犯政治錯誤）之外，基本上，即成

為企業的固定工，而被「終身雇用」（Walder，1996：71-76）。然而，勞動者由

國家提供就業機會，固然獲得就業的保障；但是，這樣的安排同時也限制了勞動

者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 

2. 勞動三權的保障 

首先，在團結權方面，1950 年所頒布的《工會法》，雖然規定了勞動者有組

織工會的權利，但同時也強調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

下簡稱全總）為最高領導機關的單一工會體系，以及成立工會需上級工會審查批

准的要件。從此，勞工「獨立自主」的團結權開始受到限制。特別是在社會主義

                                                 
9 這些權力包括了招用、職位分配、培訓、工資、晉升、職務調動、退休、企業內部勞動管理、

勞資爭議處理、勞動保險與福利、勞動保護、退伍軍人安置、鍋爐壓力容器與礦山安全監察等等。

參見（岳經綸，2007：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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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之後，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國家掌控了企業的一切，而工人又享有就業和

各種福利的保障，因此，工會代表工人與捍衛工人權益的角色更加淡化。在社會

主義下，工會一直被視為是黨和群眾之間的「傳輸帶」（transmission belt），不僅

要自上而下傳達黨的指示，也要由下而上反映工人的權益，但事實上，工會的功

能不是要保護工人的利益，而是動員工人去執行黨國的政策。換言之，工會只是

黨國機構的一部份（Chan, 2000: 34-35; Guo, 2010: 135; Clarke, 2005: 4-6）。基本

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工會的日常任務是增進生產力、管理企業福利的供應和物

資的分配、召集競賽會議、確保勞動安全，以及組織文化、體育和教育的活動（Lo, 

1999: 36）。 

其次，在集體談判權方面，1950 年的《工會法》第 6 條曾規定：「在私營企

業中，工會有代表受雇工人、職員群眾與資方進行交涉、談判、參加勞資協商會

議並與資方締結集體合同之權。」然而，隨著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

此一規定在現實運作中似乎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就此而言，《工會法》直到

1992 年才重新修法，這也彰顯了當時法律與現實脫節的情況。事實上，在公有

制下，因為企業沒有自主權，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介入管理所有的勞動關係和勞動

問題，國家不僅是雇主，也是勞動關係的仲裁者（岳經綸，2007：30），加上工

人享有「鐵飯碗」的保障和企業所提供的各種福利，因此，實際上，沒有進行勞

資談判的需要。 

最後，有關罷工權方面，在改革開放前，雖然曾發生三次工人從事集體行動

的情況，分別是 1956 年至 1957 年「百花齊放」時期的上海罷工浪潮；文化大革

命時期（特別是 1966 年至 1967 年）的派系鬥爭和暴力抗爭；1976 年的四五運

動。但基本上，這些集體行動都是發生在黨國權力處於虛弱、退縮或內部分裂的

時候（Chan, 1993: 31-35）。藉著特定活動或運動的時機表達不滿，並非工會出於

維護工人權益而主動發起的爭議行為。另一方面，若從制度規範來看，僅在 1975

年和 1978 年兩部憲法中曾明文規定保障罷工權，然而，除此之外，卻未有其他

進一步的立法，規定罷工權行使的具體內容（史探徑，1996：53-54），因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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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定可以說並無切實可行的作用。事實上，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曾發佈《關

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清楚地表示對於罷工「不提倡

且力求防止」，倘若真的發生罷工則「允許群眾這樣作，而不是禁止」（人民網，

2013/09/30）。10進一步而言，在當時法制不完備和「以黨領政」的情形下，大致

上，此一文件可以代表計劃經濟時期官方對於罷工的立場，亦即抱持著認可但不

鼓勵的態度。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勞動體制與勞動權保障 

（一）經濟轉型與新勞動體制的建立 

     1978 年中國大陸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標誌著其從計劃經濟

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開始。整體而言，對內改革的過程是從以農村為重點向以城市

為重點的轉移；而對外開放則以經濟特區作為先導，由點到面形成圈層開放的格

局。在中國大陸逐步的走向市場經濟，進行一連串的市場化改革之際，也帶來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和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一方面，受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政府放寬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限制，以及戶籍管制的鬆動等影響，解開了土

地對農民的束縛，造成勞動力流動的鬆綁；另一方面，在城市對國有企業實施放

權讓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進行工資、用工、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打破原來

政府對勞動力的「統包統配」和強調「充分就業」的表面現象，以及「企業辦社

會」的情況。 

    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發生了改變，不僅是非公有制的企業開始出現，

國有企業和農村鄉鎮企業也進行了企業的「改制」。因此，不同於計劃經濟時期

所有企業均屬於公有制的情形，在市場經濟下，呈現的是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10 需特別說明的是，根據這份指示，會造成罷工事件的發生，主要是人民群眾與領導者之間的

矛盾，亦即領導者脫離群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而要防止罷工事件的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

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中存在的問題，這不但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同時還要加強

群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換言之，這時期所指的罷工是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而這也與市

場經濟下的罷工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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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等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現象。而所有制的改變，加

上勞動合同制的引入與建立，原有的勞動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使得工人與國家相

分離，不再享有終身就業和優渥福利保障，而是成為了受雇於資本家的雇傭工人

（黃德北，2005：43-48）。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大陸勞動權的保障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家不

再提供勞工全面的父權主義照顧和保護，這樣的體制逐漸遭到摒棄。中國大陸政

府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涉及勞動關係的不同方面，試圖重新界定和建構勞

工的權利，力求建立一個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新勞動體制。1992 年，中國大陸

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隔年，勞動部發佈了《關於建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勞動體制改革總體設想》，表示為了「適應此一目標

的要求，勞動工作要以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為中心，全面推進勞動體制改革，

逐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勞動體制。」同時也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培育

與發展，新型勞動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必須有完備的勞動法制來規範和保障…，

勞動法制建設的目標是建立完備的勞動法律體系，使得各項勞動工作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充分發揮法律手段調整勞動關係的作用。」（廣

州市人事訊息網，2013/10/3）換言之，勞動工作與勞動關係的法制化成了市場經

濟時期勞動體制的重點及特徵。11 

此外，不同於計劃經濟，在轉變為市場經濟後，工會的地位和角色產生了變

化。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1978 年，原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解散命運的中

華全國總工會重新恢復運作，隨後，1980 年代中期，在當時政治較為寬鬆的氛

圍之下，特別是在 1987 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發表報告後，全總積極地嘗試進

行工會改革，幾位工會領導人更發表相關言論（包括倪志福、羅幹），抱怨黨、

政和工會不分，要求和爭取更大的自主權（White, Howell and Shang, 1996: 48-50; 
                                                 
11事實上，文革過後，中國大陸官方便開始強調法制的建設，而改革開放後，「法制」、「法治」、

「以法治國」更是經常出現在中國大陸官方的論述之中，如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江澤民在報告

中提出「…，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以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並表示「以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參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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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凱文，1996：134-135）。然而，在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期間，不僅出現許多

獨立的勞工組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就連全

總內部也出現了同情學生運動的聲音，甚至捐款 10 萬元為抗議學生提供醫療協

助（Perry, 1995: 316-320; White et al., 1996: 50-51）。對此，中共中央在鎮壓學生

運動之餘，面對獨立勞工組織的出現和工會內部動搖的情形，也採取一系列的行

動，先是由前公安部部長阮崇武接任勞動部部長，接著將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

第一書記朱厚澤予以撤職，並發佈《關於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工

作領導的通知》，內容除了重申黨對工會的統一領導，同時也賦予工會參與政府

政策制定過程的機會。12 

    大抵來說，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改革中斷，中共除了更加強調對於工會

的控制之外，它們也意識到工會作為一個維持社會和政治穩定手段的重要性，因

此，工會的改革並非完全地退回原點，官方工會的地位反而得到提升，13工會不

再僅僅是黨的「傳輸帶」，其在擴展工會組織和代表工人的作為也獲得黨的支持，

而工會主要角色在於維持社會和諧和社會穩定，避免和消除社會動亂，並預防與

阻止自主的工人組織興起（Clarke, 2005: 10, 12）。1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官方

工會雖然在勞動關係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有著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包括勞動

政策的制定與立法、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組建工會，以及勞資爭議的解決），

                                                 
12 對此，White 等人（1996: 51-52）認為這是黨和工會之間的契約（pact），因為黨需要工會的協

助，但同時又想要控制工會，因此形成了這種隱含的契約，他們將此比擬為浮士德式的交易

（Faustian bargain），亦即工會以其對黨領導層的忠誠，來換取決策過程的參與及在企業內部更

大的影響力。 
13 這從全總主席和各級地方工會領導在黨的「幹部職稱名冊」（nomenklatura）制中的級別變動

便可看出。首先，在國家層面，從中共建政到文革前，歷任全總主席的行政級別都是中央委員會

委員，而改革開放後迄今，歷任全總主席的行政級別至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尉健行更是

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樣的安排可能反映了中共提升工會機構地位的意圖，以及打算在天安門事件

後緊密地看管全總。此外，王兆國（包括現任的李建國）還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

則意味著全總獲准在國家立法機構中佔有一席之地；其次，在地方層面，天安門事件後，越來越

多工會領導同時擔任了同級黨政職務的情況，包括地方黨的常委會成員、人大副主席和政協副主

席，這種將工會領導納入黨政結構的趨勢反映了黨想要加緊對工會組織的控制，進一步避免工會

行動不受國家的控制，雖然工會的權威從中獲得提升，但這同時也附帶著國家對工會在管制勞動

關係的期待。參見（Chen, 2009: 667-672）。 
14 White 等人（1996: 47）也表示，黨需要工會有兩個重要的理由：其一，保持工人對它的忠誠，

防止任何反對、動亂和有組織的挑戰；其二，在決策者、政策執行者和工人之間進行調解，為經

濟改革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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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本上，「工會權力」（union power）是一種由國家授予的行政權力，它的

存在仰賴工會在黨政機構中正式的官僚身分，這讓工會與其他政府部門無異，相

反地，這種將工會納入黨政機構的作法也限制了工會的自主，使得它的行動、策

略和目標幾乎不可能與政府的路線相左（Chen, 2009: 662-689）。進一步而言，由

於黨國重視對工會的掌控，所以也意味著勞工的集體權利必定會受到限制。 

 

（二）新勞動體制下的勞動權內容 

    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制定了大量的勞動法規，進行各項制度

的改革，重新建構和安排勞工的各項權利，雖然勞工的工作權保障產生了相當大

的變革，但勞動三權的保障仍舊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以下將各就這兩方面的相

關法規內容和改革進行說明。 

1. 勞工個人的工作權保障 

    改革開放後，與工作權保障息息相關的就業和用工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朝向市場化的發展，最關鍵的改革莫過於是勞動合同制的引入，而推行勞動合同

制的過程引發了許多的爭論與反彈（White, 1987: 365-389）。15回顧整個勞動合同

制建立的過程，採取的是漸進的方式。1980 年代初期先是在部份地方的國有企

業中進行小規模的試點，接著試點的工作普及至全國各地，並在 1986 年開始要

求國有企業新招工人全面採用勞動合同制，然後再逐步適用於原有的固定工。 

1994 年《勞動法》通過，除了正式以法律形式將勞動合同制推廣至所有的

企業與勞動者之外，亦展現出國家規範所有企業勞動關係的意圖。更重要的是，

它載入了所有中國工人的基本權利，消弭了各類工人之間部分的法律差異，同時

也對所有企業設定了一個基本標準，並且保證所有企業在人事與勞動問題上的自

                                                 
15 需指出的是，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政府陸續制定了多部勞動法規，用以規範不同所有制的勞

動關係。事實上，在國有企業逐步推行勞動合同制的過程中，勞動合同制已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普

遍推動實施，例如，1980 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勞動管理規定》、1984 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

業勞動管理規定實施辦法》、1986 年的《外資企業法》、1987 年的《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

例》、1989 年的《私營企業勞動管理暫行規定》，均有規定企業用工需簽訂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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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Gallagher & Jiang, 2002: 7）。這象徵著中國大陸正式從國家行政控制的勞

動關係向法律規範的契約勞動關係轉型，勞動關係的主體由國家與勞動者轉變為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換言之，勞工工作權的保障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這

表示勞動力的配置不再由國家掌控，而是改以市場機制決定；另一方面，意味著

勞動力得以流動，勞工具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而用人單位也享有各項用人的

自主權利。此外，勞工的工作時間與休息休假、工資、勞動安全衛生等權利亦獲

得法律明文規定的保障。到了 2006 年以後，國有企業就業制度的改革基本已經

實現市場化（蔡昉，2008：48）。 

    2007 年，引發社會廣泛討論的《勞動合同法》通過，相較《勞動法》加強

了對勞工權益的保障，除了對勞工試用期的期限、次數與工資做更詳盡且嚴格的

規定之外，16還要求用人單位需向因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期滿而被終止勞動合同的

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17同時更進一步擴大了勞動合同的適用範圍，涵蓋了部分

的非典型雇用，並增加了「法律責任」的部分，強化勞動合同的落實性。 

2. 勞動三權的保障 

    首先，在團結權方面，改革開放後，《工會法》經歷了兩次的修訂與修正，

181992 年和 2001 年的《工會法》中均賦予了勞動者參加與組織工會的權利，但

卻都繼續保有「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單一工會體系，以及成立工會須報上

一級工會批准等規定。換言之，相較於改革開放前，團結權受限的情況依舊，勞

工仍然沒有真正「獨立自主」的團結權，而這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多元的工

會體制和僅須登記的形式有明顯的不同。此外，在 2001 年的《工會法》第 4 條

中更增列了工會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

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

開放」的規定，強調了共產黨領導的角色，顯見中共仍希望工會繼續扮演著黨和

                                                 
16 參見《勞動合同法》第 19 條、第 20 條。 
17 參見《勞動合同法》第 46 條。 
18 事實上，《工會法》在 2009 年 8 月也曾進行部分法律條文的文字修正，但僅將第 51 條中的「治

安管理處罰條例」改為「治安管理處罰法」，其餘條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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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間的「樞紐」與「橋樑」（黃德北，2005：50）。19 

    其次，在集體談判權方面，199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開始實行集體協商和

集體合同制，而 1992 年的《工會法》便有了集體合同的規定，其後，政府陸續

又制定了好幾項法規進行相關的補充或做更具體的規定。20起初，中華全國總工

會在推動集體合同制的時候，並未得到企業的正面回應，以致於進度緩慢，為了

快速推廣，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始尋求黨政的支持，而在此過程中，中華全國總工

會除了向企業發佈合同的範本，更向各地方工會下達了簽訂合同的指標（Clarke, 

Lee and Li, 2004: 239-240; Taylor et al., 2003: 187-192）。此後，就在工會與黨政機

關的共同積極推動之下，集體合同的簽訂率和覆蓋率大幅增加。 

    然而，這種「國家主導」自上而下由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使得集體協商的

本質由勞資雙方的博弈演變成為黨政聯合工會與資方的博弈，過程中，工會行政

化的色彩更加強化（吳清軍，2012：66-89）。Chen（2007: 74）即指出：「這樣由

上而下的推行，在短時間內導致了國有企業和非公有企業簽訂集體合同的激增，

但主要是為了達成上級所設定的目標，過程中並沒有重要的工人代表，集體合同

大部分只是形式主義和儀式性的，對勞動關係的影響有限。」21基本上，集體合

同的草案常以企業之前的合同或上級工會所提供的範本為基礎，這些集體合同大

多雷同且內容空泛，主要是照抄相關勞動法規的規定，少有超過勞工既有的法定

權利的條款（Clarke et al., 2004: 245-246; 程延園，2004：140）。 

    一般而言，集體談判是勞工組織與雇主或雇主代表，就勞動條件和相關事項

進行對等協商的過程，並在達成協議後簽訂集體合同，而集體談判的前提在於勞

工有權組織工會，同時還需有爭議權作為集體談判的後盾。而相對於集體「談判」

                                                 
19 在《中國工會章程》的總則中，也清楚地表示「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願結合

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繫職工群眾的橋樑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是會員和

職工利益的代表。」   
20 包括 1994 年的《勞動法》、1994 年的《集體合同的規定》、2000 年的《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

法》、2001 年的《工會法》、2004 年的《集體合同規定》、2007 年的《勞動合同法》。 
21. Taylor 等人（2003: 197-201）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根據對國有企業集體協商過程的研究，他

們指出在協商的過程中，工會與資方兩者被結合在一起，並非利益分開的兩方，這形成了協商「各

方」的缺位，勞資雙方都設法將彼此的分歧降到最低，協商的目的不是努力去建立一個調整勞動

關係的機制，而是通過參與協商的各方的合作，以達成上級所分配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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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中國大陸強調的是集體「協商」，從制度規範來看，《勞動法》、《工會法》

和《勞動合同法》均有相關的規定賦予工會代表勞工與用人單位協商並簽訂集體

合同的權利，22但由於中國大陸工會的自主性低，同時企業工會又大多被緊密整

合至管理結構之中，23加上缺少罷工權的保障，因此，工會在集體協商中能否有

效「獨立」地代表勞工，而集體協商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確實不無疑義。 

最後，有關罷工權方面，原本在 1975 年和 1978 年兩部憲法中均曾明文規定

保障罷工權，然而，1982 年的憲法取消了這項規定，此後，中國大陸的勞動法

規並未再有直接賦予勞工罷工權的規定，僅在《工會法》中提及停工、怠工的爭

議行為。如 2001 年修正後的《工會法》第 27 條就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發生

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有關方面協商，反映

職工的意見和要求並提出解決意見。對於職工的合理要求，企業、事業單位應當

予以解決。工會協助企業、事業單位做好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工作的秩序。」 

    對此一情形，有學者表示中國大陸雖然沒有規定公民的罷工權，但也沒有禁

止公民罷工的規定，因此，罷工既不屬於違法亦不受保護，而工會法的規定是認

可了勞動者自發罷工的合法性，又明確了工會代表職工處理罷工的身分，只是這

樣的規定是被動的認可，而不是主動的賦予（常凱，2005：43-55）。換言之，中

國大陸對於罷工權抱持著一種模稜兩可的曖昧立場。然而，從此項規定看來，爭

議行為非但不是由工會組織，亦非透過工會來行使，反而是在爭議行為發生後，

工會才出面介入代表職工進行協商，其主要目的更是在於恢復生產秩序，進一步

而言，工會所扮演的似乎是一種調解者的角色。24常凱（2005：50）即指出「中

國目前的集體爭議行為，一般都沒有工會參與，這是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

事實上，相關研究表示在缺乏有效的工會援助之下，工人採取罷工之類的集體行

                                                 
22 參見《勞動法》第 33 條；2001 年《工會法》第 20 條；《勞動合同法》第 51 條。 
23 如 Clark 等人（2004: 241-244）就表示工會是管理機構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指出工會成員的

兼職問題，許多工會幹部都是來自企業的管理階層的成員，或者，可能身兼企業黨組織的幹部。 
24 這也印證了陳峰（2009: 677-679; 2010: 104-124）的觀察，他以 2005 年大連開發區所發生的罷

工浪潮為例，探究這些勞工集體行動是如何獲得解決，分析整個衝突的解決過程，其中，工會扮

演正是調解者的角色，負責在政府、勞工與雇主之間周旋和溝通，目的是要在罷工影響社會穩定

和地方投資環境之前，盡快地結束工人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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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多是希望能引起政府注意或尋求政府的協助，進而向雇主施壓（Chan, 2011: 

27-51; Chan & Pun, 2009: 287-303）。換言之，罷工可行與否，能不能產生作用，

往往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六、中國大陸政權性質變化對勞動體制發展的影響 

    綜上，本文認為經濟轉型後中國大陸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對於勞動體制發展

的影響可以歸結為以下兩個部分： 

 

（一）「後極權」、「發展型國家」兩種政權性質對社會組織的抑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與市場轉型，造成了黨國體制的退化，國家對社會的控

制減弱，加上政府職能的轉變，中國大陸的社會組織因此迅速的蓬勃發展，不但

社會自主空間增加，社會力量大幅成長，社會利益也出現了多元化。對此，學者

更指出在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組織的互動中，一些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的社會團

體，已能對政府的決策過程產生影響（Saich, 2006: 285-302）。然而，這並不意味

著國家放棄對社會的掌控，事實上，中國大陸不僅設立了「雙重管理體制」的制

度障礙，25同時也對於社會組織的管理採取多元的「分類控制」體系，控制的策

略與強度取決於政府的利益需求、被控制對象的挑戰能力和社會功能，在此體系

中，國家處於主導地位，國家允許公民享有有限的結社自由，允許某些類型的社

會組織存在，但不允許它們完全獨立於國家之外，更不允許它們挑戰自己的權

威，同時，國家也有意識地利用各種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使其發揮拾

遺補缺的作用。26 

                                                 
25 「雙重管理體制」是指社會團體須接受行政部門的雙重約束，根據 1998 年頒布的「社會團體

登記管理條例」，其中規定社會團體同時要有兩個「婆婆」：一是「登記管理部門」；另一是「業

務主管部門」，前者負責監督檢查社會團體的違法行為；後者則是決定社會團體能否合法成立，

兩者共同形成「雙保險」，將所有合法社團都置於政府直接的控制之下，再加上國家機器也透過

人事的掌控與各種的資源挹注介入社會團體的內部運作，使得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受到影響。參見

（王信賢、王占璽，2006：27-51）。另可參見（Saich, 2006: 288-292）。 
26 一方面政府的最根本利益是壟斷政治權力，所以政府會對於具有不同挑戰能力或組織集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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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王信賢所提出的，「後極權發展型政體」一方面在「促進發展」的趨力

下會期待社會組織協助其進行社會經濟服務，但另一方面在「後極權」政體下，

又會對「組織性力量」有所忌憚，進而嚴格管控。因此，國家會根據自身的需要

對社會組織進行區分，分類原則包括：第一、社會組織是否能提供各種經濟與社

會服務，協助國家進行治理；第二、社會組織是否具集體行動的能力，進而對政

權穩定造成威脅。其中，後者對國家而言遠比前者來得重要（王信賢、李宗義，

2008：124）。王並以此兩點為主要變數，將社會組織區分為四類（見圖 1），認

為國家會根據此兩點採取不同的控制與管理方式（王信賢、李宗義，2008：

125-126）： 

1. 高社會服務、高政權威脅：此部分主要包括了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由於

此類團體代表重要的社會階層，有助於國家對特定人群與基層提供管理與服務，

但若無法管控，其組織動員能力將對政權造成極大的威脅，因而被納入黨國體制

中成為執行政府特定政策的「準政府組織」，並且高度依賴政府機關，自主性極

低。 

2. 高社會服務、低政權威脅：此部分包括了行業協會、商會和基金會等，與官

方關係密切的社會組織。由於此類組織與統治當局利益一致，國家一方面採取鼓

勵成立的態度，另一方面則由各部門介入積極管理，防止其在政權威脅上由「低」

向「高」轉移。 

3. 低社會服務、高政權威脅：此類組織無任何社會服務的功能，但對政權卻具

有高度的直接威脅，其主要為反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異議團體」，國家對此類

組織的成立採取嚴格禁止的態度，因此，其多轉入「地下」發展，如法輪功與民

運組織等。 

4. 低社會服務、低政權威脅此類組織包括草根團體和一些「興趣組織」，政府基

                                                                                                                                            
動能力的社會組織採取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方面由於政府承擔著提供公共物品的職能，而且如

果不能妥善地履行這種職能，其政權穩定性也會受到威脅，因此，政府會根據社會組織所能提供

的公共物品的性質選擇控制手段。參見（康曉光、韓恆，2005：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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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沒有過多的干預，採取的是有限放任，放任只是「相對」而言，不能超過政

府的權威和社會穩定的「底線」。 

 

        協助政府進行社會服務的程度 

 

對政權潛在 

威脅程度 

 高 低 

高 工會、婦聯 法輪功或異議團體 

低 行業協會、商會、基金會 草根 NGO、興趣組織 

圖 1：中國社會組織之分類（「國家－社會」關係） 

資料來源：（王信賢、李宗義，2008：125）。 

 

    整體而言，受到制度環境的制約，以及國家的分類控制的邏輯下，當前社會

組織只能在官方所設定的範圍內運作，形成「鳥籠社會」的狀況（王信賢、李宗

義，2008：137-138），自主性受到限制。詳言之，雖然市場化改革帶來了社會組

織的發展與社會力量的提升，但是國家對於社會團體仍舊保有絕對的控制力與主

導性。按此邏輯，回到本文的研究議題，可以推論出即使市場化改革，使得中國

大陸逐漸成為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為了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國家除了建立

勞動力市場，也修改或制定各種勞動法規，進行勞動體制的變革。但是由於工會

具有高度的「經濟社會服務」功能，同時對於中共政權又具有高度的「潛在威脅」

性，因此，中共是不會輕易地鬆開對工會的控制或給予其太大的自主性。 

    進一步而言，若要達到這個目的，那麼中共必然需要對於勞工「自主」的團

結權進行限制。從制度層面來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修改或制定了許

多勞動法規，不僅擴大了對勞工權益的法律保障，也增加了工會的權力，但是這

些立法主要是著重在勞工個人權利的保障，而且縱使存在著有關集體權利的法規

（如《勞動法》和《工會法》中均有關於團結權的條文，還有政府行政規章中有

關集體談判的規定等等），卻因為各種政治與制度限制而使得這些集體權利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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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執行就是虛有其表（Chen, 2007: 59-79）。同樣地，黃德北（2005：55）也認

為：「改革開放後，資本家組成的自主性團體逐漸在興起中，但勞工的組織性力

量卻一直受到嚴格的限制，中共現在仍然不允許自主性工會存在，繼續對工會採

取由上而下的控管模式。」 

    除此之外，中共也需要對那些勞工自發性的集體行動和獨立籌組工會組織的

行為進行控制。27事實上，學者們的觀察亦證明如此。例如，Chen（2003b: 

1006-1028）即指出對於勞工自發性的集體行動，官方工會通常是力求平息或阻

止此類的事情發生，而非代表勞工的利益，同時國家禁止勞工獨立的籌組工會，

黨國將這種獨立的社會組織視為是對其政權的威脅，沒有任何工會能被允許在全

國中華總工會的組織結構之外存在，倘若勞工試圖為之，官方工會則會想盡辦法

地去阻斷、預防或吸納這類的要求。要言之，為了持續保有對工會的控制，中國

大陸官方除了從法制面去限制勞工「自主」的團結權，同時也在實務上對於任何

勞工自發性的集體行動和獨立籌組工會的行為，採取預防或阻止的策略。 

    另一方面，雖然自 1990 年代中期起，開始出現了關注勞工的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不過，它們大多是相當保守且通常是

不會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即使它們旨在協助勞工保護自身的權利，但這些組織主

要從事卻是法律的諮詢與培訓，提供個別勞工關於如何透過調解、仲裁和訴訟等

正式管道解決勞資衝突的事後諮詢，況且它們頻繁地受到國家的騷擾、監視和壓

制，使得這類組織的活動範圍仍是相當有限（Friedman & Lee, 2010: 523-524）。 

   綜上所述，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勞動三權彼此是相關聯的，團結權是

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得以實現的基礎，因為勞工唯有先組成團體，方有可能在進

行集體談判或協商時，擁有與雇主對等的地位和力量，而集體談判或協商要能貫

徹，則尚需有爭議權作為後盾，迫使雇主重回談判桌或放棄無理的要求（衛民、

許繼峰，2009：26）。由於工會的「官辦」性質，勞工缺乏「獨立自主」的團結

                                                 
27 吳玉山（2007：314）也表示：「後極權的特性使得中共對於獨立組織的社會力量異常猜忌，

並且可以毫不顧忌的放手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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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使得中國大陸工會的自主性低，加上企業工會普遍對管理層的依附，因此，

工會難以有效的作為勞工的利益代表。進一步而言，在勞工團結權受限的情況

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特別是罷工權）也將難以充分發揮或真正地獲

得落實。 

 

（二）「發展型國家」與「社會主義」兩種政權性質之間的張力 

    發展型國家的模式強調的是國家介入經濟運作以追求效率和高成長，而社會

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則是「公平」，其間存在著極大的張力（王信賢，2008：54）。

一方面，中共政權仍受其原有的社會主義傳統的影響，使其重視社會「公平」的

問題、關懷弱勢，並主動推出許多各項的社會政策。這在勞工議題上亦然，舉例

來說，中國大陸在進行國有企業改革與勞動體制改革時，就曾制定了各種「修復」

的政策，藉以補償改革過程中勞動權益受損的勞工（李祺，2003：65-95）；再如

胡溫政權上台後，中央政府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維護農民工各項權利的政策，28其

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 2003 年 1 月以一號文件形式，下發的《關於做好農民進

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以及 2006 年 3 月出台的五號文件《國務院

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前者正式拉開政府對農民進城務工權益保障

重視的序幕，影響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之後有關農民工維權政策的出台；後

者，又稱為農民工四十條，這可說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對農民工「全面」有「系

統」的承諾保障政策，強調對農民工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中國網，2013/10/6） 

    事實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為了推行市場經濟、提升勞動條件，以及維

持勞資關係的和諧，確保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中央政府陸續制定了許多法規對

勞動關係進行規範，而從相關法律的規定內容來看，中國大陸政府所採行的勞動

標準確實很高。29就此而言，陳峰（2009：184）就清楚地指出：「西方國家的保

                                                 
28 關於中共中央推動維護農民工權益的各項政策法規，詳見（鄭功成、黃黎若蓮，2007：669-698）。 
29 如 Cooney（2007: 674）就表示中國大陸的《勞動法》建立了各種勞動標準，明顯地不輸給與

其類似的國家和許多的已開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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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性勞動立法是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產生的，但中國的國家體制，特別由於其社

會主義的傳統，使得政府能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後的相對較短時間內，就比較主

動地通過保護性立法規定工人的各項經濟性權利。」不過，Chen（2007: 59-79）

也表示這些勞動立法主要是增加勞工個人權益的保護（如合同、休息和休假、工

資、勞動安全、職業培訓、勞動爭議的解決等等），而非勞工集體權利的保障（包

括了團結權、談判權與罷工權）。 

    另一方面，發展型國家著重的是經濟成長，這種特性使得政府為了招商引

資，促進經濟發展，更容易向「資本」靠攏，從而做出不利於勞工的作為。這種

情形在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的身上特別明顯，許多研究都指出，一旦地方政府追求

經濟發展的行為（也包括官員的尋租行為）與相關勞動法規產生衝突，地方政府

官員往往會選擇支持或保護「資本」這方的利益，不是對於雇主違法侵權的行為

視而不見，就是在執法上有所偏袒，因此，造成勞工權益受損的情形屢見不鮮。

如 Taylor 等人（2003: 43-45）就指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私營企業的優惠的待遇、

保護其尋利的行為，以及容忍和默許違反勞動法規的情況發生，不只是他們為了

中飽私囊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出於地方財政及官員政績的考量。 

    針對此，甚至有學者更進一步地認為：「普遍存在侵犯勞工權利的行為，很

大部分是因為地方政府更加感興趣的是資本的積累而非法規的執行，以及中央政

府對此一情況的容忍，因此，不能將勞工權利的侵犯歸咎於少數害群之馬所為，

而是過去 30 年來中國政府所奉行貫徹的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徵。」（Friedman & Lee, 

2010: 513）簡言之，兩者的張力體現在中央政府積極立法與地方政府消極執法之

間的矛盾，也就是保護勞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兩難，其結果往往是勞工權益的受

損。 

 

七、結論 

    從上述分析的內容可以整理歸納出以下兩點：第一、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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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控制不變，勞工的集體權利仍舊受限。一方面，後極權的政權特性仍以黨國

為中心，不但保有其極權主義時期對社會領域的控制機制，也對社會上任何可能

對政權造成威脅的「組織性力量」有所顧忌，從而強調其對於社會組織的掌控；

另一方面，發展型國家的政權特性，使得國家會期待社會組織協助其進行社會經

濟服務，穩定和促進經濟的發展，於是抑制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成為這類國家重

要的面向之一。30所以正因為工會對於中共政權具有高度的「潛在威脅」性，並

具有高度的「經濟社會服務」功能，因此，不難理解雖然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

修改或制定各種勞動法規，進行勞動體制的變革以符合市場經濟運作的同時，仍

然堅持著對工會的控制，限制勞工組織工會的自主性。而又因為勞工團結權的受

限，連帶也限制了勞工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的行使，所以不難想像為何集體協商

和集體合同制對勞動關係的影響有限，為何中國大陸的集體爭議行為，一般都沒

有工會參與，工會反而是在爭議行為發生後才出面介入，扮演負責恢復生產秩序

的調解者角色。 

    第二、國家主動通過保護性勞動立法的同時，卻未能被有效的遵行，呈現出

立法與執法之間的落差。社會主義的政權性質使得國家格外地在乎社會「公平」

的問題，促使國家主動地提出各種政策或立法來保護社會中「弱勢」的一方，然

而，發展型國家的政權特性卻又影響了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切實執法的「意

願」。因此，縱使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主動地制定了許多有利於勞工權益的

保護性法規，但是，雇主違法侵權與勞工權益受損的問題依舊層出不窮，因為這

些法規能否有效地落實往往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意願」。31易言之，社會主義與

發展型國家這樣兩相衝突的政權特性，使得中國大陸雖主動採取較高標準的勞動

立法，但在執法上卻又是虛應輕忽，勞動法規往往形同具文，未能徹底落實，形

                                                 
30 如台灣與南韓的國家機器在戰後都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控制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而新加

坡在脫離馬來西亞之後，政府就一直干預經濟，推動經濟發展，並對勞工組織與運動進行限制。

相關討論參見（王佳煌，1997：9-10，21-24）。  
31 當然勞動法規未能落實，除了地方政府這個重要原因之外，還可能包括了其他的因素，如

Cooney（2007: 673-686）就認為中國大陸《勞動法》之所以不被有效的遵守與執行，主要原因在

於法律規範內容的不明確、無效的勞動監察機構、勞資爭議解決制度的缺失、工會能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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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法與執法兩者的落差。 

    具體而言，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政權性質發生了轉變，其中，不僅有延

續的地方，也有改變的部分。與中國大陸政權性質的變化相互呼應的是，經濟轉

型之後，雖然勞動體制發生重大的變革，但是並非全盤地將過去的做法予以摒

棄，勞動制度的安排呈現出的是有其變（各項保護性勞動立法，其中，包括了勞

動合同制）與不變（對團結權的限制）之處。此外，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政權性質

的變化不僅左右著國家對勞動制度的安排，同時也影響了勞動制度的執行。 

    這樣的情況似乎也吻合了王信賢（2008：48）的觀察，亦即：「當社會政策

遭遇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時，多成為弱勢的一方，也使得後極權主義、發展型國

家與社會主義政權特性形成『傾斜的三角』。」進一步而言，回到本研究的內容

來看，可以說勞動權（勞動法規所欲保護的標的）面對中共延續政權的考量與地

方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追求，也成為了弱勢的一方，因為即使國家制定了許多高

標準的保護性法規（主要是在勞工的個人權益方面），但是，勞動權仍舊受到限

制（如勞動三權，尤其是團結權與罷工權），而且容易淪為犧牲品（勞動法規未

能有效落實）。簡言之，改革開放後，勞動體制產生了變革，而在新的勞動體制

中，國家試圖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勞動法規來重新界定勞工的權利，而其所建構的

勞動權呈現出的是一種既受限制又被保護的樣貌。 

    基本上，勞動體制影響著勞資雙方力量的消長，而有無賦予勞工集體權利是

最為重要的，因為個別的勞工很難與雇主處在對等的地位上，故集體權利就成為

了勞工得以保護與爭取個人權益的基本手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雖然積極

立法，進行勞工權利的重構與安排，但卻始終沒有改變勞工集體權利受限的情

形。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公有制之下，企業沒有自主權，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介入管

理所有的勞動關係和勞動問題，工人被視為「社會的主人翁」，並享有就業的保

障和企業所提供的各種福利，在當時，集體權利的受限並不至於影響勞工個人權

益的保障。然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勞動關係的主體由國家與勞動者轉變為用

人單位與勞動者，國家不再提供就業和各項福利保障，由於勞工所具有的資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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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遠不如資本家，因此，也就難以捍衛或爭取自身的權益，而為了取得足以與資

方抗衡的力量，便需要對於勞工的集體權利進行保障。 

    事實上，勞工集體權利的賦予，才是維持勞資關係力量平衡，以及保障和提

升勞工個人權益的關鍵，進而也才有降低勞工抗爭事件發生的可能。中共對於控

制工會的「堅持」是造成勞工集體權利受限的主因，而集體權利的缺乏，使得勞

工難以捍衛或爭取自身的權益，加上現有的勞動制度結構又不足以吸納勞工的不

滿，勞工於是轉而訴諸於自發性的集體抗爭行動，導致了類似事件層出不窮，這

些現象彼此之間環環相扣，如何取得其間的平衡，亦或如何改變勞工在集體權利

保障上的頹勢，將會是中共必須正視和無法避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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